附件一 申请企业的资格要求
申请企业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2.	1企业投标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相应营业范围的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供货能力。
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财务审计报告或银行资信证明。
[bookmark: _GoBack]2.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3年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2.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或者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已届满）。供应商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信用记录，投标截止时间前，并将查询结果网页打印。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2.5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投标。


